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项标准 (事项编码:12991200MB054876203660675001000)

档案工作监督检查办事指南
一、基本信息
事项名称：档案工作监督检查

事项类型：行政检查

基本编码：660675001000

行使层级：市级

实施主体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档案局

实施主体性质：法定机关

实施编码：12991200MB054876203660675001000

法定办结时限：22工作日

结果名称：无

结果样本：无
办理结果类型：无

权力来源：上级下放

联办机构：本事项无联办机构。

办理时间：无

2、 办理流程

1.办理流程图：

[image: image1.png]BIERERR

v
DS BHEAD
(EENZBEE)

o BEAK
¥ - ZEW
(eATH#R) . EVSIERRATE

o
v
HARERE EE: REEGHAT
ol FHEGENHE
HEETA
v
R FRAEER
GAIHER)
v
LIBHR
EER «
(54T

S 20N 8 RE A





三、咨询监督

1.咨询方式：

联系电话：0991-3730727

2.监督方式：

投诉邮箱：773961723@qq.com

四、设立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（1987年9月5日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。根据1996年7月5日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>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。根据2016年11月7日，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《关于修改<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>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。2020年6月20日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，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）第八条第二款：县级以上地方档案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，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。

第四十二条：档案主管部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，可以对档案馆和机关、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下列情况进行检查：

（一）档案工作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；

（二）档案库房、设施、设备设置使用情况；

（三）档案工作人员管理情况；

（四）档案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提供利用等情况；

（五）档案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安全保障情况；

（六）对所属单位等的档案工作监督和指导情况。

五、常见问题


1:该事项暂无常见问题


解答：暂无



